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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担总体不增加。

（二）坚持优化调整。优先选择调整单独收费医用耗材使用

较集中、医疗服务成本回收水平偏低的学科项目价格；调整比价

关系不合理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；提高技术服务型收入占比，建

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。

（三）坚持协同配套。取消医用耗材加成与医疗服务价格调

整、医保支付衔接、财政补助、完善医院内部管理、强化部门监

管等措施的配套联动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取消医用耗材加成，建立公立医疗机构补偿新机制

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全部取消，所有单独向患者收费

的医用耗材，以实际采购价格为基础实行“零差率”销售。公立

医疗机构因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，主要通过调整医

疗服务价格、做好同医保支付衔接等方式妥善解决。财政部门根

据医用耗材取消加成和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后医疗机构收支运行情

况，以及相关绩效指标的考核结果，按照综合预算原则，落实好

公立医疗机构投入政策，对改革后合理收入下降较大的机构给予

适当补助。

（二）调整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，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

1. 降低部分大型设备检查、检验项目价格，提高综合、病理、

治疗、介入、手术、中医类等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项目价格

（具体价格详见附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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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对不同级别公立医疗机构实行分级定价，不同难易程度的

诊疗项目、不同级别医师价格保持适当差价，促进分级诊疗。

3. 调价项目属于医保支付范围的，按规定支付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公立医疗机构医药价格改革涉及面广、

政策性强，群众期望值和社会关注度高。公立医疗机构要增加改革

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加强领导，周密部署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积极稳

妥推进医药价格改革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医疗管理。公立医疗机构要完善内部管理机制，

规范医疗服务行为，通过分类集中采购、加强成本核算、规范合

理使用等降低成本；要严格执行价格公示制度，在服务场所显著

位置公示项目价格、服务规范等内容，落实好住院费用清单等制

度；要提升医疗服务质量，优化医疗服务流程，改善就医体验，

做到质价相符。

（三）做好应急处理和跟踪评估。公立医疗机构要密切关注

政策执行情况，并提前做好应急预案，对出现的异常情况和问题，

要及时应对，有效化解，确保改革取得实效。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与

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，涉及面广、影响大、政策性强， 各

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市属开发区政工部要密切跟踪改革后

医疗服务价格和医药费用变化情况，认真研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，

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公立医疗机构要通过多种方式，广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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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义、内容和预期目

标，及时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改革氛围，确保改革平稳

运行。

本通知自 2019 年 12 月 1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

月 9 日。

执行中遇有问题，要及时报告市医疗保障局。

附件：聊城市公立医疗机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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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医疗保障局

2019 年12 月9 日




